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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編號：470/2018 

（司法裁判上訴卷宗） 

 

日期：2018 年 12 月 6 日 

 

主題：聲請法官迴避 

 

摘要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條第一款 a）及 e）項的

規定，當法官本人為訴訟之當事人，或在訴訟中具有可使其成為主當

事人之利益；又或者曾經在下級法院參與過案件的審理工作，並就同

一案件的上訴中提出的問題表明過立場，須宣告迴避。 

行政法院法官並非司法上訴案中的當事人，且已聲明不會以任

何形式參加由司法上訴人提起的司法上訴，同時考慮到該法官日後也

沒條件提出相關申請，因此不見得有何理由會令他人對其作為法官參

與審理該司法上訴案的公正性產生懷疑。 

另外，該法官是擔任第一審級的法官，且從來沒有就司法上訴

人在司法上訴中提出的問題表明過立場。 

有見及此，明顯不構成行政法院法官須迴避的事由。 

 

 

裁判書製作法官 

 

 

_______________ 

唐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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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470/2018 

（司法裁判上訴卷宗） 

 

日期：2018 年 12 月 6 日 

 

司法裁判上訴人：退休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上訴標的：駁回宣告法官迴避聲請的批示  

*** 

I. 概述 

A 及其他八名現任司法官針對退休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作出

不批准眾人以“第五屆進入法院及檢察院司法官團的培訓課程及實習”

的實習員身份登記成為退休及撫卹制度會員的決定，向行政法院提起

司法上訴，要求該院撤銷該行政行為。 

行政法院 B 法官獲分發有關卷宗並成為該案的主理法官。 

退休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隨即聲請拒卻 B 法官參與該案，以

及聲請 B 法官宣告迴避。 

B 法官隨後作出裁判，駁回退休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提出的

聲請。 

退休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司法裁判

上訴，並在上訴的陳述中提出以下結論： 

“a. 本上訴所針對之標的為 B 法官閣下於 2018 年 1 月 8 日作出之批示(卷宗第 241 頁及

背頁)，認為其本人並無以任何形式參與本訴訟，以及其不符合法律就法官需作出迴避之規定，

駁回本案上訴人之聲請。(為著產生一切所需之法律效力，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b. 本案源自於九位司法上訴人於 2015 年 9 月 22 日向退休基金會提出申請，要求退休基

金會將司法上訴人自被委任為第五屆法院及檢察院司法官團培訓課程及實習的實習員(2015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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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起，登記成為退休及撫卹制度的會員，並為退休及撫卹效力作供款，以及在加入退休及

撫卹制度後依法註銷公積金制度登記，退還至 2015 年 9 月 7 日起，在薪俸中扣除的公積金款項。 

c. 九位司法上訴人不服本案上訴人於 2017 年 8 月 24 日作出之決議，駁回其之前提起的

不真正訴願，以及完全確認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於 2017 年 6 月 23 日作出之(不批准)批示，因此，

向行政法院對本案上訴人提起司法上訴。 

d. B 法官閣下作出命令傳喚本案上訴人的批示，以便其於法定期間內答辯，並不接納本

案上訴人聲請宣告 B 法官迴避之請求。 

e. “第五屆進入法院及檢察院司法官團的培訓課程及實習”，以下簡稱為“培訓課程及實習”

連同 B 法官共有十四名實習員。 

f. 除了 B 法官閣下外，其他十三名實習員均同時於獲以定期委任方式修讀該“培訓課程

及實習”後不久，即 2015 年 9 月 16 日，紛紛向退休基金會申請，要求自其於獲委任就讀該“培訓

課程及實習”之日期(2015 年 9 月 7 日)起在退休及撫卹制度內登記。 

g. 司法上訴人提起司法上訴之標的所涉及爭議的問題正正是進入法院及檢察院司法官

團的培訓課程及實習的“實習員”是否有權按《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 259 條第 3 款之規

定，自獲委任就讀該“培訓課程及實習”之日期起在退休及撫卹制度內登記。 

h. 倘若法院最終認為司法上訴人理據成立並判處其勝訴，即代表司法上訴人有權於 2015

年 9月 7日獲以定期委任方式修讀“第五屆進入法院及檢察院司法官團的培訓課程及實習”之日起

在退休及撫卹制度內登記。 

i. 同為“第五屆進入法院及檢察院司法官團的培訓課程及實習”的 B 法官處於完全相同的

法律狀況，亦有可能有權於 2015 年 9 月 7 日獲以定期委任方式修讀“培訓課程及實習”之日起在

退休及撫卹制度內登記。 

j. B 法官日後所作之裁判明顯對其本身而言是具有法律上之利益及或潛在利益，或其在

訴訟中具有可使其成為主當事人之利益及或明顯存在潛在利益，因為倘若本案勝訴，代表其亦有

權於獲以定期委任方式修讀之日起在退休及撫卹制度內登記。 

k. 本案上訴人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311 條第 1 款 a)項及第 312 條第 2 款之規定聲請

宣告法官迴避是符合法律之規定，應予以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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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B 法官在於獲定期委任為第五屆法院及檢察院司法官團培訓課程及實習的實習員前，

是以編制外合同形式與行政當局有公職連繫。 

m. 倘若法院最終認為司法上訴人(其他十三位“培訓課程及實習”之實習員)具有理據，即

有權向被訴實體申請於 2015年 9月 7日獲以定期委任方式修讀“第五屆進入法院及檢察院司法官

團培訓課程及實習”之日起在退休及撫卹制度內登記，並要求註銷其公積金制度登記，作為曾處

於相同法律關係及狀況的 B 法官(雖然至本日期為止尚未提出相同登記的請求)，當然(日後)同樣

可以行使相同登記的權利。 

n. B 法官對於上述行政司法上訴內所爭議之法律問題(即是否有權於 2015 年 9 月 7 日獲

以定期委任方式修讀“第五屆進入法院及檢察院司法官團培訓課程及實習”之日起在退休及撫卹

制度內登記)只可持有兩個態度: 1) 同意司法上訴人的觀點；2) 同意本案上訴人(被訴實體)的觀

點。 

o. B 法官(由此至終)並沒有向本案上訴人(被訴實體)作出上述之申請，相信其態度正是反

映及表明其並不認同司法上訴人之理據，而其立場當然是認同本案上訴人(被訴實體)所作之決

定。 

p. 本案上訴人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311 條第 1 款 e)項及第 312 條第 2 款之規定，聲

請宣告法官迴避是符合法律之規定，應予以接納。 

q. B 法官閣下在其駁回本案上訴人提出的宣告法官迴避的批示(第 241 頁及背頁之內容，

在此視為完全轉錄)，主要認為其本人並無以任何形式參與本訴訟，且由於本人此前從未向退休

基金會提出上訴申請，及從未成為被上訴實體決定所針對之對象，故亦不具備條件在後續之訴訟

階段作為共同訴訟人或聯合訴訟人參與本訴訟，以及其不符合上述法律須迴避之規定。 

r) 值得強調的是，法官的公正並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而是以兩種不同但相互補之方式

呈現: 主觀公正及客觀公正。 

s. 主觀公正與法官之個人立場有關，除非有相反證據，否則其將一直被推定存在。而客

觀公正中形式則顯得尤為重要，因當中不單只涉及對組織架構及職能上的考量，還與所有具外在

影響的情況、立場有關 ― 只要這些情況或立場從判決適用對象的觀點出發足以引起其有任何疑

問，並使其因倘有的某些對其不利的預設立場或要件的風險存在而感到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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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如此，客觀公正就像是一個被建基於「形式」上的概念，而為了不掉進「形式獨裁」

的窘境，被引用的一切理據或動機均應根據每個案件的獨特情況予以評價。不論如何，值得衡量

的要點是「『是』是不足夠的，重要的是『看似是』。」(意思是指即便事實層面上法官真的是公

正的，這也並不足夠，因為重要的是從旁人觀點層面看來，審判看似是公正無疑的) 

u. 迴避程序的目的不在於確定法官在個案中是否真的不能公正地處事，而是為了確定該

個法官倘介入具體個案後會否形成社會大眾的不信任及懷疑等危機。 

v. 任何人都不應及不可隨便胡亂猜測、懷疑，特別是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以上並不是

本案上訴人的態度。 

w. 正如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在著作«Direito Processual Penal»，第一冊，科英布拉出

版社，1974 年，第 319 頁中表示: “(聲請迴避或拒卻)程序的宗旨不是判定相關法官是否真的做到

公正無凡私，而在於判定是否存在公眾因為他的參與而產生不信任及懷疑的危險。” 

x. 總括來說，法官的獨立是一項義務 — 一項社會道德的義務。職務上之獨立是指在「解

釋法律」時每位法官就作每個決定應盡其最大努力保持中立，即獨立於任何外在影響，此乃法官

職務之要點。如此看來，獨立是一種對每位法官在原則、品格及個性層面或強度上的要求、一種

責任。 

y. 法官在履行其職務時應受一系列為擔保其獨立及為確保公眾對司法客觀性的信心而

訂定的法律保障所規範尤為必要。 

z. 所以，當法官的公正性(或公眾對於法官公正性的信心)因具合理依據支持而成疑時，

此名法官而不具備司法的條件。在此情況中，其不應有介入案件的可能，反而應受法律約束而迴

避其職務上之履行，簡而言之，法官對於該案應被宣告不具司法之行為能力。 

aa. B 法官由此至終並沒有向本案上訴人作出上述之申請，相信其態度正是反映及表明其

並不認同司法上訴人之理據，而其立場當然是認同本案上訴人所作之決定。 

bb. B 法官之行為正正是充分表明了其立場，無論是認同司法上訴人之理據，及不認同本

案上訴人所作之決定，抑或相反，即不認同司法上訴人之理據，及認同本案上訴人所作之決定，

都屬對本案爭議之問題有了既定的立場，這對訴訟任一方都是不公平的。 

cc. 在司法見解方面，澳門中級法院第 628/2011 號刑事上訴案對於迴避/拒卻程序作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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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精闢之司法見解。 

dd. 廣泛的學術見解亦認為(本案上訴人亦完全認同)，對於所有司法判決的特定要求，公

正應定義對待審內容或將受判決影響的人不存在任何僱見或預設立場。 

ee. 在本案中，由於出現法律上規定之情況，尤其是 B 法官已有既定之立場，以及爭議

所作之裁判有利於被拒卻法官具有法律上之利益及/或潛在之利益/或在訴訟中具有可使其成為主

當事人之利益及/或潛在之利益，有可能令人對於法官閣下參與至本案中，產生了不信任及懷疑。 

ff. 綜上所述，本案上訴人認為 B 法官作出批示時，亦沾有違反法律的瑕疵，因違反了: 

《行政訴訟法典》第 1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典》第 311 條第 1 款 a)項、e)項等之規定，並且對前

述該等法律在法律解釋及/或適用方面存在錯誤，故應宣告 B 法官迴避。” 

*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依法就本上訴案發表如下意見： 

“Nas alegações de fls. 2 a 15 dos autos, o FPM solicitou a anulação do 

despacho em escrutínio (cfr. fls. 74 e verso dos autos, cujo teor se dá aqui por 

reproduzzido), arrogou que o mesmo infringia o disposto nas alíneas a) e e) do n.º 1 

do art. 311º do CPC aplicável por força do art. 1º do CPAC.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perfilhamos a sensata jurisprudência que afirma 

concludentemente (vide.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 98/2012): A delimitação 

objectiva de um recurso jurisdicional afere-se pelas conclusões das alegações 

respectivas (art. 589º, nº 3, do CPC). As conclusões funcionam como condição da 

actividade do tribunal “ad quem” num recurso jurisdicional que tem por objecto a 

sentença e à qual se imputam vícios próprios ou erros de julgamento. Assim, se as 

alegações e respectivas conclusões visam sindicar algo que não foi sequer discutido, 

nem decidido na 1ª instância, o recurso terá que ser julgado improvido. 

De outro lado, importa relembrar que “O presente artigo descreve os motivos 

de impedimento do juiz. A enumeração é taxativa, porque são apenas os indicados e 

não outros; e é precisa, no sentido que a lei não recorre – como no n.º 1 do art. 315.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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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onceitos indeterminados para descrever a causa do impedimento.” (Cândida da 

Silva Antunes Pires, Viriato Manuel Pinheiro de Lima: Código de Processos Civil de 

Macau Anotado e Comentado, Vol. II, Artigos 211º a 388º, p. 254) 

* 

A propósito de Fundamentar a arguição da violação da alínea a) do n.º 1 do 

art. 311º do CPC, o FPM alegou que “13. 顯然易見，同為“第五屆進入法院及檢

察院司法官團的培訓課程及實習”的 B 法官為同一課程之實習員，處於完全相同

的法律狀況，亦有可能有權於 2015年 9月 7日獲以定期委任方式修讀“培訓課程

及實習”之日起在退休及撫卹制度內登記。” (sublinhado nossa)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o facto confessado (pelo próprio FPM) de que “19. B

法官（由此至終）並沒有向本案上訴人（被訴實體）作出上述之申請”(sublinha 

nossa), não podemos deixar de entender que é desacreditável e meramente supositício 

o argumento de “亦有可能有權於 2015年 9月 7日獲以定期委任方式修讀“培訓課

程及實習”之日起在退休及撫卹制度內登記”. 

De facto, e à luz da regra de experiência comum, não se descortina interesse 

que pudesse permitir ao MMº Juiz a quo ser parte principal do Processo n.º 

2743/17-ADM, tratando-se do recurso contencioso interposto pelos magistrados aí 

identificados em coligação, nem se vislumbra que o MMº Juiz a quo tenha a intenção 

de vir ser parte principal. 

Tudo isto faz-nos acreditar tranquilamente que o douto despacho em crise não 

contende com o disposto na alínea a) do n.º 1 do art. 311º do CPC, daí decorre que é 

inconsistente e descabido o presente recurso jurisdicional nesta parte. 

* 

Sem embargo do respeito pela opinião diferente, entendemos que o facto de 

“B 法官（由此至終）並沒有向本案上訴人（被訴實體）作出上述之申請” não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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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de de caucionar a conclusão de “相信其態度正是反映及表明其並不認同司法

上訴人之理據，而其立場當然是認同本案上訴人（被訴實體）所作之決定”, não 

existindo a mínima causalidade adequada. Assim, afigura-se-nos que é sofisticada a 

raciocinação exposta nos arts. 19º e 31º das referidas alegações. 

Para além disso, o argumento de “法官閣下在行為已充分表明其立場” 

configurado pelo FPM nos arts. 16º e 36º das ditas alegações fica fora das 

enumerações taxativas no n.º 1 do art. 311º do CPC, por isso, é inoperante para os 

efeitos pretendidos pelo FPM – impedimento do MMº Juiz a quo. 

* 

Ora bem, desde há muito tempo é pacífico a tese de que a figura do recurso 

contencioso assume a natureza de acção – acção de impugnação contenciosa de actos 

administrativos (vide. Vasco Pereira da Silva: O Recurso Directo de Anulação – Uma 

Acção Chamada Recurso, Lisboa 1987), não sendo recurso stricto sensu ou recurso 

jurisdicional: cujo objecto tem de ser decisão judicial – eis a regra estabelecida nos 

nossos Códigos processuais (CPC, CPP, CPAC e CPT). 

Nestes termos, temos toda a certeza de não fazer sentido algum e ser 

despropositado que o FPM invocasse a violação do preceito na alínea e) do n.º 1 do 

art. 311º do CPC, pois não há margem para dúvida de que esta alínea e) tem como 

alcance o recurso propriamente dito. 

* 

Por todo o expendido acima, propendemos pela improcedência do presente 

recurso jurisdicional.” 

* 

組成合議庭的兩位助審法官亦相繼檢閱了卷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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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訴訟程序期間，本院司法輔助人員按照指令附具了 B法

官的一份聲明。 

* 

II. 理由說明 

本法院得認定以下對審理本上訴屬重要的事實： 

2015 年 9 月 22 日，A 及其他八名司法官實習員分別向退休基

金會提出書面申請，要求在退休及撫卹制度中作出登記，並要求自獲

委任為實習司法官之日起為退休及撫卹效力進行供款。 

2017 年 6 月 23 日，退休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不批准眾

人以“第五屆進入法院及檢察院司法官團的培訓課程及實習”的實習

員身份登記成為退休及撫卹制度的會員。 

2017 年 7 月 24 日，眾司法官實習員向退休基金會行政管理委

員會提出訴願。 

2017 年 8 月 24 日，退休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駁回訴願，維

持退休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的批示。 

2017年9月29日，眾利害關係人向行政法院提起司法上訴，要求

該院撤銷有關行政行為。 

行政法院 B 法官獲分發相關卷宗並成為該案的主理法官。 

退休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隨即聲請拒卻 B 法官參與該案，以

及聲請 B 法官宣告迴避。 

B 法官於 2018 年 1 月 8 日製作了以下被訴裁判： 

“卷宗第 167 頁至第 179 頁: 

被上訴實體以經《行政訴訟法典》第 1 條規定準用的《民事訴訟法典》的

第 316 條第 1 款 d)項規定，聲請拒卻本人參與本案，以及第 311 條第 1 款 a)

項、e)項及 h)項為依據，聲請宣告本人迴避。 

現就聲請宣告迴避的附隨事項進行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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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第一項依據 — 《民事訴訟法典》第 311 條第 1 款 a)項 

本人並無以任何形式參與本訴訟，且由於本人此前從未向退休基金會提出

上述申請，及從未成為被上訴實體決定所針對之對象，故亦不具備條件在後續之

訴訟階段作為共同訴訟人或聯合訴訟人參與本訴訟。 

被上訴實體認為，本人日後所作之裁判對本人具有法律上的利益或潛在利

益，或在訴訟中具有可使本人成為主當事人的利益。被上訴實體所表達的顧慮固

然能夠令人理解，但其所述情況即便屬實，卻仍不符合上述條文的規定，成為足

以告法官迴避的理由。 

有關第二項依據 — 《民事訴訟法典》第 311 條第 1 款 e)項 

本案為一司法上訴案，並非對司法裁判的上訴案，故上述規定應不予適

用。 

有關第三項依據 — 《民事訴訟法典》第 311 條第 1 款 h)項 

首先，現階段本人尚未被訴辯雙方指定作為證人。即便在後續階段出現訴

訟一方聲請本人出庭作證的情況，《民事訴訟法典》第 521 條第 1 款的規定已給

出了解決方法，故有關問題可屆時再作處理，目前並無先行迴避的必要。 

* 

綜上所述，被上訴實體的理據皆不成立，根據經《行政訴訟法典》第 1 條

規定準用的《民事訴訟法典》第 312 條第 2 款規定，駁回其提出的宣告法官迴

避的聲請。 

免除訴訟費用，因被上訴實體獲得主體豁免。 

依法通知。 

* 

對於被上訴實體提出的聲請拒卻的附隨事項，考慮到有關訴訟程序與宣告

迴避不同，因此，根據經《行政訴訟法典》第 1 條規定準用的《民事訴訟法典》

第 318 條第 1 款規定，命令就卷宗第 167 頁至 179 頁制作證明書，以附文方式

併附於卷宗後，再送交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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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25 日，退休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針對上述決定

向本院提起本司法上訴。 

2018 年 6 月 5 日，B 法官向中級法院法官作出以下聲明： 

“Na sequência do vosso ofício acima identificado, e em resposta à 

vossa solicitação, cumpre-me informar à V. Ex.ª que nunca pretendo 

accionar o Fundo de Pensões a respeito do eventual direito de inscrição 

naquele Fundo respectivo ao período do estágio de magistratura no 

CFJJ.” 

* 

本院依法對上訴作出審理。 

退休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表示 B 法官同樣為“第五屆進入法

院及檢察院司法官團的培訓課程及實習”的實習員，與眾司法官實習

員處於完全相同的法律狀況，強調該法官日後所作的裁判對其本身而

言是具有法律上之利益或潛在利益，又或在訴訟中具有可使其成為主

當事人之利益或潛在利益，令人對於法官參與本案產生不信任及懷疑，

因此認為被訴之決定違反了《行政訴訟法典》第一條準用《民訴訴訟

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條第一款 a）及 e）項的規定。 

《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如下： 

“一、法官在下列情況下須迴避而不得履行其職務： 

a) 本人或所代理之他人，為訴訟之當事人，或在訴訟中具有可使其成

為主當事人之利益； 

b) 該法官之配偶或與其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又或該法官之任一直系血親

或姻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姻親本人或所代理之他人，為訴訟之當事人，或該

等人中之任一人在訴訟中具有可使其成為主當事人之利益； 

c) 曾以訴訟代理人或鑑定人身分參與有關訴訟，或須就其曾發表意見

或曾提出見解之問題作出裁判，即使該意見或見解以口頭作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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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該法官之配偶或與其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又或該法官之任一直系血親

或姻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姻親，曾以訴訟代理人身分參與有關訴訟； 

e) 屬其曾作為法官參與之訴訟程序中提起上訴之案件，而上訴所針對

之裁判由其作出，或就上訴中提出之問題其曾以其他方式表明立場； 

f) 屬針對由該法官之配偶或與其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又或該法官之任一

直系血親或姻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姻親所作之裁判提起上訴之案件，或屬對

該等人中任一人所作之裁判曾有另一裁判而針對後者提起上訴之案件； 

g) 基於有關法官履行職務時或因其職務所作之事實，曾針對該法官提

起民事損害賠償之訴訟或針對其提起刑事控訴之人為本案當事人，或該人之配偶

或與其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又或該人之直系血親或姻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姻

親為本案當事人，只要有關之訴訟或控訴已獲受理； 

h) 曾以或須以證人身分作證言。 

二、在上款 d 項所指之情況下，僅當法官應在有關訴訟程序中作其首次

參與時，訴訟代理人已在該訴訟程序中作出聲請或陳述者，方生迴避；反之，該

訴訟代理人不得履行代理。” 

 

司法裁判上訴人首先認為行政法院B法官駁回宣告法官迴避的

決定違反準用的《民訴訴訟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條第一款 a）項的規

定。 

Cândida Pires 及 Viriato Lima 在其著作中表示1： “a 項所指是當

法官作為訴訟當事人時，須迴避而不得執行職務的情況，拉丁語的表

述是“nemo judex in causa propria”，意思是任何人不得為維護自身利

益而擔任法官”。 

著作中還提到：“法官不但作為當事人時須迴避，甚至當存在作

為主當事人的利益時，包括所有涉及共同訴訟（第六十及六十一條）、

                                                 
1《澳門民事訴訟法典 注釋與評論》，澳門大學法學院，第二輯，2008 年，第2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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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六十四條）或因補充關係而生之複數主體（第六十七條），以

及有條件申請自發（第二百六十二條）及誘發（第二百六十七條）主

參加的情況，亦應聲請迴避”
2。 

就本個案而言，雖然主理該案的 B 法官同樣為“第五屆進入法

院及檢察院司法官團的培訓課程及實習”的實習員，本身的法律狀況

與眾司法官實習員大致相同，但 B 法官並非本案的當事人，此外 B

法官已清楚表明從來沒有打算向退休基金會申請以“第五屆進入法院

及檢察院司法官團的培訓課程及實習”的實習員身份登記成為退休及

撫卹制度的會員，因此 B 法官將不會以任何形式參加由其餘九人提起

的司法上訴。需要知道，法官具有高尚的品格及誠信，一旦作出上述

有關聲明，我們不相信 B 法官會出爾反爾。 

另外，根據《公職法律制度》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三款的規定，

公務人員須自就職或簽署有關合同文書起六十日內向退休基金會登

記成為退休及撫卹制度的會員，但 B 法官沒有在上述期間內提出相關

申請。 

考慮到 B 法官既不是當事人，且日後也沒條件提出相關申請，

本院不見得有何理由會令他人對其作為法官參與審理該案的公正性

產生懷疑。 

基於此，本院認為 B 法官的決定沒有違反《民訴訴訟法典》第

三百一十一條第一款 a）項的規定。 

 

另外，司法裁判上訴人還認為 B 法官的決定違反《民訴訴訟法

典》第三百一十一條第一款 e）項的規定。 

關於此項規定，Cândida Pires 及 Viriato Lima 指出3：“這項理據

背後的理由，就算不是擔心法官自身的情感會影響到他的判斷，使得

                                                 
2
 同上 

3
《澳門民事訴訟法典 注釋與評論》，澳門大學法學院，第二輯，2008 年，第2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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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維持之前所表明的立場，至少也是擔心他先入為主，從而作出一項

與之前發表的意見相同的見解”。 

事實上，如果審理上訴案的法官曾經在下級法院參與過案件的

審理工作，並就同一案件的上訴中提出的問題表明過立場，那麼該法

官就須迴避。 

在本個案中，B 法官是擔任第一審級的法官，且從來沒有就九

位司法上訴人在司法上訴中提出的問題表明過立場，因此明顯不構成

《民訴訴訟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條第一款 e）項須迴避的事由。 

基於此，本院認為行政法院B法官的決定正確無誤，予以維持。 

* 

III. 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退休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提起的司

法裁判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被訴之司法裁判。 

根據《法院訴訟費用制度》第 2 條的規定，司法裁判上訴人享

有訴訟費用之豁免。 

登錄及作出通知。 

***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8 年 12 月 6 日 

 

裁判書製作法官 

唐曉峰           

  

第一助審法官             

賴健雄 

 

第二助審法官                                                     

馮文莊 

 

米萬英 


